
第 8351號公告 勞工處

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(第 380章 )

(根據第 18(2)條規定所發的公告 )

現根據《破產欠薪保障條例》(第 380章 )第 18(2)條的規定公布，鑑於有破產呈請可針對在香港
中環歌賦街 40至 42號地下及香港跑馬地山村臺 7號 3C室經營 Gough 40的黃惠儀而提出， 
本人認為有足夠證據支持以這個理由提出破產呈請。

2019年 12月 27日 勞工處處長 
 (鄭麗芬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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